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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法 第一节 总则 大纲要求： 检验应考人员对安全生

产法的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、安全生产法所构建的基本法律

制度；生产经营单位保障安全生产的基本条件和要求；生产

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职责；从业人员的人身保障

权利和安全生产义务；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

其监督检查人员的职责；安全生产中介机构的规定；生产安

全事故应急救援和事故调查处理的规定；安全生产违法行为

的法律责任等内容的了解、熟悉、掌握的程度。 本章大纲变

化情况：删除了“2004第二章第七节：中介组织机构的责任

” 考试内容： 第一节 总 则 1．掌握安全生产法的立法目的、

适用范围； 2．掌握安全生产管理的方针； 3．熟悉生产经营

单位安全生产责任； 4．了解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安

全责任； 5．熟悉工会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地位和权利； 6．

了解各级人民政府的安全生产职责； 7．熟悉安全生产综合

监管部门与专项监管部门的职责分工； 8．掌握安全生产中

介机构的规定； 9．熟悉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的规定。 本

讲大纲变化情况： 讲解:于古顺 1、2004年“2.熟悉安全生产

管理方针”更改为“2.掌握安全生产管理方针” 2、删除2004

年“3.了解制定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主体” 3

、新增2005年“3～9”条内容。 本讲要点： 1．安全生产法

的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；安全生产管理的方针； 2．生产经

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；工会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地位和权利



； 3．安全生产综合监管部门与专项监管部门的职责分工； 4

．安全生产中介机构的规定；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的规定

。 内容讲解： 一、总则一 一、《安全生产法》的立法目的、

适用范围 (一)《安全生产法》的立法目的 立法目的亦称立法

宗旨，它是每一部法律都不可缺少的。要科学地确定《安全

生产法》的立法宗旨，必须从当前我国安全生产的实际情况

出发，准确地抓住最突出的安全生产法律问题，有的放矢，

符合实际。当前各类安全生产问题纷繁复杂，但其中影响最

大、危害最严重的主要有4个： 一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薄弱

。 二是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基础工作薄弱，生产安全事故

居高不下。 三是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。 

四是安全生产问题严重制约和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

业的顺利发展。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，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一条

开宗明义地规定：“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，防止和减

少生产安全事故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，促进经济

发展，制定本法”。这既是《安全生产法》的立法宗旨，又

是法律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。《安全生产法》的立法指导思

想、方针原则、基本法律制度、法律条文都是围绕这个立法

宗旨确定的。 要全面、准确地领会和实现《安全生产法》的

立法目的，应当把握以下5点： 第一， 安全生产工作必须坚

持‘‘三个代表”和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的指导思想。 第

二， 依法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是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

门的法定职责。 第三，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把安全生产工作摆

在首位。 第四，从业人员必须提高自身安全素质，防止和减

少生产安全事故。 第五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必须加大监

督执法力度，依法制裁安全生产违法犯罪分子。 (二)《安全



生产法》的适用范围 安全生产法》是对所有生产经营单位的

安全生产普遍适用的基本法律。 1．空间的适用 《安全生产

法》第二条规定：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

活动的单位(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)的安全生产，适用本法

⋯⋯”。按照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的规定，自2002

年11月1日起，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、海域和领空的范

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生产经营单位，必须依照《安全生

产法》的规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，违法者必将受到法律制裁

。 2．主体和行为的适用 法律所谓的“生产经营单位”，是

指所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生产经营单元，具体包括各

种所有制和组织形式的公司、企业、社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

，以及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公民个人。 3．排除适用 《安全

生产法》第二条规定：“⋯⋯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对消防安

全和道路交通安全、铁路交通安全、水上交通安全、民用航

空安全另有规定的，适用其规定”。对这种排除适用的特殊

规定，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： (1)《安全生产法》确定的

安全生产领域基本的方针、原则、法律制度和新的法律规定

，是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无法确定并且没有规定的，它们普

遍适用于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、铁路交通安全、水上交

通安全、民用航空安全。 (2)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、铁路

交通安全、水上交通安全、民用航空安全现行的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已有规定的，不适用《安全生产法》。这些有关法

律、行政法规是专门解决消防和交通领域安全生产特殊问题

的单行立法。涉及这些领域的安全生产问题，应当首先考虑

和优先适用特殊法的规定。《安全生产法》正是根据这个原

则，充分考虑和界定了它与相关特殊法的衔接和关系，在其



普遍适用的前提下对特别法的适用做出了除外规定。这样规

定，在同一问题上就不存在普通法与特殊法之间有关法律条

文规定不一致的“法律冲突”，更不存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部门与公安、交通、铁道、民航等负责专项安全生产监督管

理的部门之间的职责交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